
美
國
性
單

林

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莒
一
國
府
改
單
Z
單

、
指
令
口
呆
台
灣
方
索
現
沉
痛
迷

近
年
來
，
台
灣
社
會
對
性
犯
罪
問
題
的
惡
化
及
對
婦
女
身
心
的
衝
擊
己

愈
加
重
視
。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一
月
，
立
法
院
在
修
正
放
寬
刑
法
七
十
七
條
假

釋
條
件
中
，
訂
入
了
「
犯
妨
害
風
化
罪
章
之
受
刑
人
，
非
經
強
制
診
療
不
得

假
釋
」
之
規
定
，
此
即
是
國
內
在
監
性
罪
犯
心
理
治
療
方
案
之
法
源
，
法
務

部
並
訂
定
「
妨
害
風
化
罪
之
受
刑
人
強
制
診
療
實
施
要
點
」
'
規
定
台
中
及

花
蓮
以
北
(
含
)
之
風
化
罪
受
刑
人
移
監
到
台
北
監
獄
，
以
南
則
移
監
到
高

雄
監
獄
，
並
由
該
二
監
獄
與
當
地
精
神
科
醫
院
簽
約
，
由
各
院
精
神
科
醫
師
，

臨
床
心
理
師
及
精
神
科
社
工
師
進
入
監
獄
參
與
強
制
診
斷
及
心
理
治
療
。
參

與
該
方
案
之
醫
院
現
有
北
部
三
家
及
南
部
三
家
。
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一
月
國
內
又
因
發
生
彭
婉
如
命
案
而
迅
速
通
過
「
性
侵
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」
'
明
訂
除
在
內
政
部
成
立
性
侵
害
防
治
委
員
會
之
外
，
各

縣
市
政
府
成
立
「
性
侵
害
防
治
中
心
」
，
其
中
業
務
之
一
即
是
「
加
害
人
之

追
蹤
輔
導
與
身
心
治
療
」
，
此
即
國
內
性
罪
犯
社
區
心
理
治
療
方
案
之
法
源
。

傑明

各
縣
市
政
府
已
於
八
十
七
年
初
相
繼
完
成
設
立
中
心
，
並
延
用
現
有
之
政
府

社
工
人
員
、
警
察
及
醫
療
人
員
以
任
務
編
組
方
式
成
立
保
護
扶
助
、
醫
療
服

務
、
性
暴
力
防
治
及
綜
合
規
劃
四
組
。

筆
者
曾
任
南
部
某
醫
院
之
精
神
科
社
工
師
，
參
與
高
雄
監
獄
之
心
理
治

療
年
餘
，
現
赴
美
專
研
美
國
性
罪
犯
心
理
治
療
方
案
及
技
術
'
並
在
密
西
根

州
立
甘
共
的
。
口
監
獄
心
理
治
療
小
組
實
習
，
A
7謹
將
個
人
研
究
所
得
分
享
國

內
臨
床
及
矯
治
工
作
等
人
員
。

VO 
門t啥

i

二
、
美
國
性
罪
犯
心
理
治
療
方
索

美
國
及
加
拿
大
是
世
界
上
在
性
罪
犯
心
理
治
療
方
案
上
最
先
進
的
國
家
中

(
明B
O
S
S
-
E
m
o
w
目2
.
的
汁
。
〈
∞
口
的
。
口
、

z
z
r
o
u
H
S印
)
。
其
較
完
整
峙

的
方
案
也
只
是
近
十
年
來
漸
趨
成
熟
，
雖
然
美
國
最
早
的
性
罪
犯
處
遇
方
案
國

、

是
在
Z
H
n
Y
H開
心
口
於
一
九
三
七
年
就
已
立
法
實
施
而
擴
及
多
州
，
但
因
不
夠
成LV

熟
而
於
五
0
年
代
取
消

(
2
o
g
w
H
S
O
)
。
今
將
美
國
之
方
案
分
以
下
二

h
h

部
分
述
之
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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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監
獄
方
案

.• 

又
可
分
成
兩
部
分
-

l

在
監
完
成
之
方
案

.. 

即
指
所
有
性
罪
犯
心
理
治
療
方
案
均
在
監
獄

中
完
成
，
大
多
數
之
州
均
採
此
，
如

r
n
z
品
旦
、

Z
Z

呵
。
其
-
C
口
的
印
的W

F
口
口
的
立
〈E
E

等
。
今
舉
Z
F
n吉
它
口
為
例
說
明
之
。

百
n
Y
H怕
自
之
新
近
方
案
是
於
一
九
九
三
年
才
定
案
實
施
，
其
過
程
規
定

如
下
古
巴
門2
口
。
同
目
。
已
哥
們

ω
門
仿
的
。
可
〈H
n
o的
E
E
H
n
y
恥
"
$
2
3
5
B
m
D
什

。
同
們
O
門
可
。n
t
o
口
的
w
戶
也ω
ω
)“

ω
在
接
收
新
犯
中
心
中
，
性
罪
犯
同
一
般
罪
犯
均
須
做
心
理
測
驗
(
含

M
M
P
I
H
'

班
達
、
畫
人
、
文
字
數
字
對
照
等
四
測
驗
)

ω
性
罪
犯
均
被
轉
介
心
理
師
唔
談
，
唔
談
後
心
理
師
依
其
罪
行
決
定
是

否
推
薦
參
與
假
釋
前
治
療
(
規
定
過
去
曾
另
犯
其
他
重
罪
者
不
予
推
薦
)
，

錄
音
心
理
測
驗
之
解
釋
，
交
打
字
員
打
字
。

ω
被
推
薦
之
性
罪
犯
於
最
早
釋
放
日
前
二
年
經
面
談
依
其
自
願
進
入
治

療
方
案
。
進
入
前
，
須
再
完
成

Z
C
H
E
℃
甘
心
的
信
的
自

門
口
〈
∞
口
汁
。
門
呵
、

的
Z
E
H
C
c
g
t
D
E
E

。

r
r
r

的
汁
。
3
D
C
仰
的
抖
抖
。
口EH

門
。
及
要2
(
若
上

的
O
口
。

次
所
作
已
過
兩
年
須
再
做
)

ω
進
入
兩
年
的
方
案
中
，
前
六
個
月
為
標
準
化
的
性
心
理
教
育
課
程
。

以
二
、
三
十
人
之
團
體
與
每
週
三
小
時
之
上
課
並
討
論
方
式
進
行
。
在
二
十

二
週
的
課
程
中
，
依
序
分
五
部
分
，
每
部
分
約
三
至
五
週
。
含
了
解
性
犯
罪

(
合
法
律
、
性
犯
罪
之
分
類
及
特
質
)
，
被
害
者
之
衝
擊
、
性
教
育
(
如
何

培
養
正
常
兩
性
關
係
'
及
性
行
為
)
、
人
際
技
術
(
含
壓
力
憤
怒
管
理
、
認

社

知
扭
曲
、
性
偏
差
循
環
、
介
紹
再
犯
預
防
(
悶
。

5
8
3

〈
呂
立
。
口
)
之
技
巧
版

)
，
及
評
估
(
含
完
成
寄
:
宮
的
信
的
自
門
口
〈
S
H
O可
于
的
。
口
。
的
∞
巴
巴
叮
叮

c
c
g
H
H
S
E
E
P
E
E
目
的
汁
。
這
D
S
的
t
o
E
ω

門
m
v及
M
M
P
I
i
H

測
驗
，
刊

課
程
總
測
驗
，
進
入
治
療
團
體
前
心
理
準
備
之
討
論
。
)
課
程
設
計
及
教
學
峙

影
帶
主
要
採
用
的
民
∞
門
ω
o
n
H
O
S
E
Z
D
E
t
o口(
在
〈
。
可
S
O
D什
州
)
之
出
版
十

晶
。
(
註
一
)
仁

td 

ω
後
一
年
半
為
團
體
心
理
治
療
，
採
用
開
放
式
團
體
，
成
員
可
能
在
不

同
時
間
進
出
。
由
一
位
心
理
師
或
社
工
師
帶
領
，
每
週
二
小
時
。
心
理
師
每

半
年
寫
一
次
案
主
的
進
步
報
告
，
寫
完
後
可
與
案
主
討
論
更
正
，
再
存
檔
或

若
將
屆
假
釋
則
交
由
假
釋
委
員
會
參
閱
。
團
體
中
全
為
性
罪
犯
，
但
並
不
區
一

隔
成
人
強
暴
犯
與
兒
童
性
侵
害
犯
。
技
術
部
分
則
容
後
再
述
。

m川
4i 

以
上
所
述
為
性
罪
犯
與
一
般
罪
犯
共
囚
的
一
般
監
獄
的
方
案
，
而
密
西
一

根
自
一
九
九
二
年
起
設
有
一
座
全
國
著
名
的
性
罪
犯
專
監
收
容
性
罪
犯

(
嵩
己
的
r
o
惘
。
口
的Z
Z

叮
己
的
。
口
、
戶
。
〈
O
H
H
侍

H
H
)，雖
說
專
監
，
其
實
際
總

囚
犯
為
九
百
六
十
人
，
而
性
罪
犯
約
七
百
四
十
人
約
占
七
十
七
%
'
共
八
舍

房
，
而
只
有
二
舍
房
提
供
全
面
向
的
性
罪
犯
的
心
理
治
療
，
其
目
的
是
為
鼓

勵
其
他
舍
房
之
性
罪
犯
表
現
良
好
以
爭
取
進
入
方
案
，
並
且
集
中
受
治
療
者
中

到
同
一
舍
房
可
避
免
居
住
環
境
中
受
其
他
不
同
類
囚
犯
的
騷
擾
，
也
可
提
供
眛

性
罪
犯
間
的
較
安
全
的
分
享
討
論
作
業
或
心
得
的
環
境
。
其
「
全
面
向
的
治
峙

療
方
案
」
包
含
如
下

.. 

全
部
工
作
人
的
投
入
，
含
正
副
典
獄
長
舍
房
長
十

月2
E
S
H
E
Z
Z
B

品
。
門
，
副
舍
房
長
、
心
理
師
、
社
工
師
、
獄
警
、
獄
抖

內
學
業
老
師
、
牧
師
、
連
動
指
導
員
，
已
改
善
之
性
罪
犯
與
社
區
之

A
A

及
六nA 



N
A

人
員
(
〉H
n
o
F
o
t
n〉
口O
Z
S
O己
的
、
Z
ω
n
o
t
n
〉
口O
Z
S
O己
的
戒
酒
、
戒
毒

自
助
匿
名
團
體
)
.. 

每
週
二
小
時
團
體
治
療
外
，
尚
有
每
月
一
次
的
性
罪
犯

自
助
團
體
(
訂
有
三
十
個
主
題
，
讓
其
自
由
選
擇
討
論
)
;
假
釋
前
半
年
性

罪
犯
可
自
願
找
本
家
人
或
重
要
友
人
，
累
積
三
至
五
家
人
後
，
由
牧
師
、
社

工
員
在
獄
內
教
堂
召
開
八
小
時
的
聚
會
，
教
導
親
友
如
何
支
持
他
們
，
如
何

幫
助
他
們
防
止
再
犯
，
並
連
結
監
獄
與
社
區
的
支
援
網
絡

.. 

假
釋
前
由
監
獄

社
工
員
召
開
個
案
研
討
會
，
邀
集
住
所
之
社
會
周
家
庭
服
務
人
員
，
矯
治
局

觀
護
人
員
，
三
個
治
療
機
構
人
員
，
一
婦
女
庇
護
所
人
員
研
商
該
犯
的
假
釋

計
畫
及
如
何
助
其
防
止
再
犯
。
另
外
獄
內
社
工
員
也
參
與
?
自
己
的
押
。
怕
自
當
地
警

局
及
假
釋
室
的
聯
擊
會
報
。
本
方
案
所
使
用
的
心
理
教
育
治
療
教
材
亦
引
用

的
丸
。
門
的
。
戶
已
呵
叮O
E
E

泣
。
口
之
出
版
品
。

2

移
至
醫
院
完
成
之
方
案

.. 

即
指
有
意
願
接
受
治
療
者
，
在
最
早
釋

放
日
前
二
至
三
年
移
至
州
立
醫
院
(
多
是
獄
外
)
參
與
治
療
方
案
，
如

O
B
惘
。
口w
們
已
泣
。
旦
旦
，
最
有
名
的
方
案
是
已
有
三
十
年
之
加
州

的
ω
n
g
s
g
g

市
之
〉
付
印
的2
已
。
門
。
州
立
醫
院
，
其
治
療
亦
是
採
用
再
犯
預
防

(
E
E
旬
的
。
可
門
。
〈
g
g

口
)
模
式
為
基
礎
之
認
知
行
為
心
理
治
療
。
(
的
汁
。

O
H
F

]
ω
ω印
)
每
週
四
﹒
五
小
時
的
團
體
心
理
治
療
，
每
週
一
小
時
由
所
分
配
之
心

理
師
或
社
工
師
及
每
週
二
小
時
由
護
理
人
員
作
個
別
心
理
治
療
。
治
療
包
含

一
系
列
的
課
程
，
含
放
鬆
訓
練
、
性
教
育
、
人
類
性
行
為
、
社
交
技
巧
訓
練
、

壓
力
及
憤
怒
管
理
與
假
釋
前
準
備
教
育
。
該
方
案
自
一
九
八
八
年
起
作
一
系

列
的
評
估
報
告

(
E
Z
E的
、
O
Z
W
Z己
的
O
D
W
』v
t
r
s
w
E
E
)
。

口
少
年
感
化
教
育
方
案

士
、

4
4

在
密
西
根
，
少
年
感
化
教
育
係
由
二
個
不
同
體
系
實
施
，
一
是
在
少
年
制

感
化
學
校
(
切
。
呵H門
巴
巴
口
憫
的n
u
o
O
H
)
，
一
是
由
法
院
交
民
間
合
法
少
年
收
叮
叮

容
機
構
。
刊

l

少
年
感
化
學
校
﹒
令
舉
南
密
西
根
之

E
E

目
。
可
的
叫
門
已
口

E
m
峙

的
n
F
O
O
H為
例
。
該
校
是
屬
密
西
根
之
社
會
服
務
局
體
系
，
心
理
專
業
人
員
均
十

以
臨
床
社
工
員
為
主
，
臨
床
心
理
師
只
在
接
收
中
心
做
心
理
衡
鑑
及
諮
詢
。
恥

與
台
灣
一
樣
少
年
感
化
在
密
西
根
也
是
不
定
期
的
處
遇
最
高
可
到
二
十
一
歲
，

但
釋
放
與
否
係
住
所
之
郡
法
院
法
官
依
進
步
報
告
而
決
定
，
平
均
為
一
年
半

左
右
。
其
治
療
亦
採
團
體
治
療
，
由
社
工
員
每
週
帶
領
二
次
，
而
少
年
專
家

(
刊OC
旱
的
℃
R
E
H
H
2
)是
一
準
專
業
人
員
，
負
責
日
夜
輪
班
，
扮
演
親
職
角

色
，
協
調
各
工
作
人
員
、
學
業
老
師
及
家
人
相
關
事
項
，
與
帶
領
憤
怒
控
制

團
體
;
並
有
安
排
家
人
每
月
來
訪
一
次
作
家
庭
會
談
。
共
設
有
五
個
少
年
性

罪
犯
勻
。
側
門
心
巴
巴
巴
汁
的
，
並
有
五
個
叮
叮

0
個E
S
E
S
ω

惘
。
門
的
，
負
責
管
理
各
C
D
H汁
。

其
技
術
亦
強
調
會
〈

E
Z
Z
Y
E
H
t
ε

已
。
之
再
犯
預
防
模
式
並
以
認
知
行

為
心
理
取
向
為
主
。

門
，

門t吋
i

2

民
間
合
法
少
年
收
容
機
構

.. 
密
西
根
少
年
的
感
化
教
育
亦
可
交
由

民
間
合
法
合
格
的
少
年
收
容
機
構
輔
導
教
養
，
在
密
西
根
有
一
名
叫
中

∞O
E
E
O之
機
構
，
設
有
五
個
收
容
中
心
，
其
中
之
一
設
有
少
年
性
罪
犯
阱

收
容
方
案
。
案
主
由
法
官
轉
介
，
並
經
由
機
構
社
工
員
訪
談
評
估
，
若
少
年

4

本
身
亦
同
意
此
一
方
案
，
則
予
以
收
容
。
收
容
期
視
少
年
之
進
步
情
形
而
定
，
十

一
般
為
二
年
至
三
年
，
該
機
構
之
領
養
方
案
及
技
術
，
大
體
與
少
年
感
化
學
科

校
相
同
，
唯
該
機
構
無
警
戒
人
員
亦
無
聞
牆
。

nA 



另
俄
亥
俄

(
O
E
O
)
州
設
有
全
國
唯
一
的
智
障
少
年
性
罪
犯
收
容
機
構

E
H
Z
Z
z
r

話
是
，
可
收
容
二
十
四
名
案
主
，
案
主
須
是
十
三
歲
至
十
九

歲
，
且
智
商
在
四
十
至
八
十
之
間
。
案
主
多
來
自
全
國
各
地
，
經
費
由
各
郡

政
府
、
聯
邦
政
府
，
及
慈
善
機
構
負
擔
，
其
治
療
強
調
以
代
幣
及
情
緒
管
理

促
使
案
主
能
有
良
好
的
行
為
及
合
理
想
法
，
並
有
學
科
及
簡
單
術
科
之
教
育
。

在
方
案
及
技
術
支
援
方
面
，
美
國
及
加
拿
大
現
有
一
協
會
言
的
。
已

E
E

口

已
叫
門

g

立
品
的

O
H
E

己
的
。
門
(
〉
刊
的
〉
)
，
其
每
年
十
月
有
一
週
的
年
會
，
提
供

技
術
訓
練
，
學
術
研
究
及
方
案
交
流
與
評
估
，
約
有
近
千
人
與
會
，
是
專
業

人
員
及
相
關
矯
治
方
案
人
員
的
年
度
聚
會
，
並
出
版
有
會
員
之
專
業
期
刊
(

註
一
一
)
。
另
有
一
國
際
會
議
門
口
汁
。
門
口
E
E
E
H

n
o口
叫
，
仿
門
。
口
口
。

OD 

H
Z
E
B
S

汁
。
同
的

O
H
0
月
2

已
穹
的
，
但
其
規
模
較
不
如
巴
虫
。

、
美
國
性
眾
如
此
心
理
治
療
紋
斯

在
提
治
療
技
術
之
前
，
筆
者
須
提
到
性
罪
犯
的
分
類
。
心
理
治
療
人
員

在
會
談
性
罪
犯
常
會
發
現
其
在
心
理
過
程
上
有
些
不
一
樣
，
但
應
再
有
脈
絡

可
尋
。
在
許
多
分
類
學
研
究
上
，
以

P
S
Y
(
H
S
S之
分
類
學
最
為
有
名
，

也
幾
乎
是
美
加
臨
床
界
的
共
同
語
言
。

p
o
早
在
累
積
三
千
五
百
個
案
後
，

作
以
下
二
大
類
及
五
小
分
類

.. 

付
強
姦
犯
(
同
印
宮
的
汁
的
)
(
被
害
者
年
齡
通
常
在
青
春
期
以
後
)

l

權
力
型
(
可OZ
「
迂
音
).. 

也
們
視
強
姦
是
提
供
一
種
實
行
支
配
、
征

服
、
力
量
、
權
力
並
控
制
被
害
人
之
方
法
。
他
們
很
少
過
度
使
用
暴
力
，
但

常
多
有
強
迫
之
性
幻
想
，
或
要
對
其
性
能
力
重
新
肯
定
(
註
三
)
。
又
可
分

一-圖個司﹒

什
y
o

主
、

4
A
-

5
0
)及
權
力
再
確
定
型
(
可O
E門
一
向

信
心
的
的C門
。
勻
。
。
)
(
註
四
)
展

季

2

憤
怒
型
(
〉
口
惘
。
門
立
宮
)

.. 

他
們
常
會
想
要
傷
害
、
貶
抑
、
並
羞
辱
被
刊

害
人
，
並
以
突
發
滿
足
之
暴
力
為
重
要
指
標
。
他
們
視
強
姦
為
懲
罰
與
羞
辱
峙

婦
女
的
好
方
法
，
而
也
是
發
洩
因
被
害
人
或
其
代
罪
羔
羊
而
導
致
心
理
挫
折
十

的
出
口
。
此
又
被
宵
。
早
稱
為
憤
怒
報
復
型
(
〉
口
明
白
悶
。

Z
H
H
ω
t
o
:
5
)

。

k

a

虐
待
型
(
的
芷
江t
n
Z
Z
).. 
他
們
通
常
會
造
成
被
害
人
嚴
重
的
身
體

傷
害
甚
至
死
亡
。
他
們
會
以
色
情
化
折
磨
被
害
人
的
儀
式
並
在
感
受
被
害
人

痛
苦
上
也
常
會
變
成
色
情
化
。
在
某
些
案
例
中
，
當
攻
擊
者
性
喚
起
時
，
常

也
是
其
行
為
更
暴
力
甚
至
導
致
謀
殺
的
時
候
，
攻
擊
的
型
態
及
被
害
人
之
特

質
常
會
是
有
其
想
要
羞
辱
或
毀
滅
的
象
徵
。
又
被

P
O
H
Y
稱
為
憤
怒
興
奮
型

權
力
肯
定
型
(
可
2
月

〉
印
的
。
吋A
U
H〈。

QU 
呵
，

呼
止

(
〉
口
憫
。
門
問

H
n
H
什
∞
B
S

什
忌
日
)
。
)
。

口
兒
童
性
侵
害
犯
或
稱
戀
童
症
患
者

(
2
己
已

2

已
。
甚
巳
8
)
(被
害
者
的
年
齡
通
常
在
青
春
期
或
青
春
期
以
前
)

犯
亦
可
依
以
下
歸
類

)
(
H口口
白
的
芒
。
己
的
O
R
O
E
R
)

l

退
縮
型
(
管
開
門
。
印
的
立
丘
吉
)

.. 

在
芷
二
生
中
他
們
曾
與
適
當
之
同
儕

有
過
性
關
係
。
然
而
因
一
些
情
境
上
之
壓
力
(
如
長
期
失
業
、
身
體
傷
嫂
，
中

或
遭
成
年
婦
女
之
貶
抑
，
尤
其
在
性
上
)
，
使
他
們
漸
失
身
為
男
人
的
信
心
。

M

於
是
他
們
轉
移
性
的
滿
足
到
較
不
具
威
脅
性
的
未
成
年
兒
童
身
上
。

4

2

固
定
型

(
2
H旦
旦

ε
8
).. 
他
們
終
其
一
生
只
能
被
兒
童
(
較
多
是
男
十

童
)
所
吸
引
，
且
無
法
在
發
展
中
獲
得
性
心
理
上
之
成
熟
。
經
研
究
發
現
，

h
h

此
與
幼
年
受
虐
甚
至
性
虐
待
有
闕
，
造
成
其
無
法
發
展
與
成
人
之
信
任
關
係
'
六

n
几

7月O
H
O的
什
仿
門
的
。
可

(
亂
倫



轉
而
與
兒
童
親
近
，
並
以
性
為
表
達
其
關
懷
的
方
法
之
一
，
撮
甘
共
的
。
口

早
H
的
。
口(
r
n
E個
自
)
資
深
心
理
學
家
的
立
口
切
。
口
表
示
，
此
型
之
被
害
人
常

會
固
定
在
同
一
年
齡
層
之
男
童
，
原
因
應
是
其
首
次
受
虐
亦
在
此
年
齡
。

(
句
。
門
的
。
口
已
們

O
B
S
C
E
S
H
E
D
-

、

7

】
尸

-
ω
ω斗
)
。

在
心
理
治
療
技
術
上
，

U
E

門
的
o
n
H
Z
呵
叮
O
C旦
旦
抖
。
口
在
一
九
九
四
年

所
做
之
全
美
性
罪
犯
方
案
及
模
式
調
查
中
，
收
集
一
千
七
百
八
十
四
個
的
參

與
調
查
之
監
獄
、
社
區
及
學
校
方
案
，
表
示
使
用
「
認
知
行
為
取
向

(
們O開
E
t
z
r
z

丘
。
門
已
〉
叮
叮
叮O
E
Y
)者
有
四
十
%
，
而
採
用
「
再
犯
預

防
取
向
」
(
均
已
名
的0
月
2

呂
立
。
口
〉

S
B
ω
n
y
)
者
有
三
七
%
，
另
採
用
「

心
理
社
會
教
育
取
向
」
(
旬
的
呵
n
y
o的
0
2

旦
旦
去
巴
巴
口
)
者
有
十
三
%
。
因
此

可
知
前
二
者
幾
乎
是
美
國
治
療
技
術
之
主
流
，
但
二
者
常
被
交
混
使
用
，
頗

難
區
分
，
故
該
調
查
為
利
區
分
而
做
以
下
之
定
義

.. 

ω
n
o
m
E
什
E
m
l

gzEEH 

.. 

一
種
基
於
使
用
認
知
重
建
及
行
為
技
術
的
性
學
習
理
論
之
全
面

結
構
化
治
療
取
向
。
行
為
技
術
主
要
是
減
低
異
常
勃
起
及
增
加
社
交
技
巧
，

而
同
儕
團
體
及
教
育
課
程
亦
被
使
用
。
採
集
了
諮
商
理
論
之
方
法
。

ω

m
o
E
宮
。
勻
。
〈
呂
立
。
口.. 

一
種
三
面
向
及
多
元
模
式
專
門
協
助
案
主
依
期
望

保
持
其
行
為
的
改
變
並
因
應
可
能
再
犯
的
情
境
。
三
個
面
向
包
含

:
φ
教
導

案
主
內
在
自
我
管
理
技
術
.. 

@
計
畫
外
在
的
監
督
因
素
;
@
提
供
包
含
行
為
、

認
知
、
教
育
及
技
巧
訓
練
取
向
的
處
遇
，
以
教
導
案
主
如
何
認
出
並
中
斷
其

因
某
些
情
境
而
導
致
再
犯
的
感
受
行
為
鏈
。
衡
鑑
乃
處
遇
的
焦
點
在
專
注
及

修
正
此
一
連
串
的
感
受
行
為
鏈
，
從
廣
大
的
生
活
形
態
因
素
及
認
知
扭
曲
到

情
境
因
應
之
缺
點
及
偏
差
的
性
激
起
模
式
。
這
焦
點
即
專
注
在
「
再
犯
過
程

社

」
本
身
(
司
E
S
E
-
F
O
口
開O
w∞
戶
的
g
o口
的O
Z
叮E
r
o
-
-
5
)
。
制

因
此
可
知
二
者
的
主
要
差
別
，
只
在
於
「
再
犯
預
防
」
取
向
中
增
加
認
付

出
性
罪
犯
可
能
有
之
偏
差
的
感
受
行
為
鏈

(
n
E
E
)，
並
以
之
為
基
礎
，
而
刊

衍
生
之
如
何
作
自
我
監
督
預
防
及
接
受
外
在
之
監
督
預
防
，
然
使
用
之
治
療
峙

技
巧
仍
是
以
認
知
行
為
技
術
為
內
容
。
筆
者
在
此
謹
介
紹
「
再
犯
預
防
取
向
十

」
之
治
療
技
術
，
然
亦
將
其
中
之
認
知
行
為
技
術
作
一
介
紹
。
心
←

付
「
再
犯
預
防
取
向
」

、
之
緣
由
及
立
論
基
礎

R
P

原
本
是
一
種
心
理
技
術
，
用
來
維
持
具
成
癮
行
為
案
主
之
治
療
效

果
，
如
酒
精
濫
用
、
煙
癮
、
藥
癮
與
過
食
行
為
等
。
因
為
改
善
此
類
案
主
的

主
要
問
題
在
於
如
何
使
其
在
治
療
後
，
能
維
持
其
改
善
，
否
則
其
復
發
的
機

(
以
下
簡
稱
R
P
)

QU 
呵
，

可
i

率
將
很
高
。

R
P

的
基
礎
來
自

E
E
C
Z

之
社
會
學
習
理
論
對
人
類
行
為
的
暸
解
，

其
認
為
人
類
的
行
為
是
由
觀
察
學
習
的
認
知
過
程
，
雖
然
仍
受
一
些
變
數
，

如
增
強
作
為
的
影
響
。
因
此

R
P

強
調
學
習
觀
察
(
如
已
改
善
成
功
者
之
分

享
及
其
成
功
過
程
，
失
敗
者
如
何
失
敗
)
(
與
認
知
之
預
演
(
門
。ZZ
Z

丘
)
中

(
在
何
情
境
易
再
犯
及
如
何
避
免
)
。
R
P

對
成
癮
行
為
有
三
個
重
要
假
設

.. 

華

φ
成
癮
行
為
的
模
式
是
來
自
過
去
的
學
習
經
驗
，
先
行
情
境
的
影
響
，
廣
泛
叭

的
增
強
聯
結
，
認
知
期
望
與
生
物
學
影
響
﹒
@
目
標
行
為
可
被
解
析
在
非
成
机

癮
行
為
至
問
題
成
癮
行
為
間
之
連
續
體
，
因
此
無
所
謂
絕
對
斷
癮

.. 

@
成
癮
七

行
為
可
被
視
為
因
應
生
活
壓
力
及
失
意
所
形
成
之
適
應
不
良
反
應

(
2

門
惘
。
一
行

n
刀



h
v
7月
臼
門
]
戶
心
什
什
﹒

戶
ω
∞
也
)
。

R
P

之
首
先
用
在
性
罪
犯
是
一
九
八

0
年
左
右
，
口
?
閏
月2
Z

且

E
Z

與
二
位
實
習
心
理
師
」

S
E
O
Z
R

戶
口
凹
的
與
苦
口
5

日
出
旱
。
門
的
在
加
州

〉
付
印
的
們
立m
g

州
立
醫
院
(
在
的
印
們
門
臼
皂
白
口
汁
。
)
討
論
而
得
，
並
由EZ

及

苦
Z
C
O
的
在
加
州
矯
治
局
支
持
下
在
該
院
實
驗
推
行
，
而
且
早
∞
門
的
則
到

〈
O
門
B
O
D
H州
計
畫
推
行
。
二
者
模
式
內
容
不
盡
相
同
，
但
均
係
以

R
P

為
主

要
架
構
。
的
乳
白
的
。
已
m
d

古
巴
旦
ω
t
o

口
之
諮
商
師
E
Z
2

月

3
日
心
口l
F
O口
憫
。

在
得
到
2
5

。
門
的
的
協
助
下
亦
編
印
R
P

之
書
籍
影
帶
及
犯
人
手
冊
，
推
行

全
國
多
州
戶
室
的

日ω
∞
ω
)。

口
性
犯
罪
的
可
能
前
兆

(
叮
叮
o
n
c
門
的
。
門
的
)

由
於
R
P

的
主
要
按
術
即
在
於
案
主
能
瞭
解
其
性
犯
罪
的
可
能
前
兆
，

並
在
高
危
險
情
境
之
前
或
之
中
認
出
此
前
兆
，
而
以
內
在
意
志
及
外
在
監
督

阻
斷
之
，
藉
以
防
止
再
犯
。
因
此
，
對
於
性
犯
罪
之
可
能
前
兆
的
研
究
暸
解

即
很
重
要
。

可
H
岳
。
門
的
曾
與
其
同
事
做
過
前
兆
之
檔
案
研
究
，
樣
本
為

F
S
O

口
付
之
一

三
四
名
兒
童
性
侵
害
犯
及
六
四
名
強
暴
犯
，
其
結
果
如
表
一
及
表
二

(
H
U
E
Y

。
2
.

問
印
的Y
H
S
?
們
C
S
S
E
F
切
。ω
H
w
h
v∞口
。H
H
W

表
一
為
性
犯
罪
之
近
月
前
兆
(
前
六
個
月
)
，
其
間
強
暴
犯
明
顯
多
於

兒
童
性
侵
犯
(
戀
童
癖
者
)
的
有

.. 
全
面
性
的
憤
怒
，
對
婦
女
的
憤
怒
、
無

所
事
事
、
無
目
的
的
單
獨
駕
車
、
尋
找
機
會
、
人
格
異
常
、
酒
精
濫
用
;
而

相
反
者
有

.. 

焦
慮
、
憂
鬱
、
偏
差
的
性
幻
想
，
個
人
失
落
感
，
看
色
情
書
刊
，

已
∞
∞
)
.. 

IE 
八
刀

百之鬥H】罪類兩Z追為均上
j
<

11
, 

中

註
華

氏

表
二
為
性
犯
罪
之
早
期
前
兆
(
六
個
月
以
前
)
，
其
間
強
暴
犯
明
顯
多
峙

於
兒
童
性
侵
害
犯
者
有

.. 

曾
親
臨
人
類
或
動
物
之
暴
力
死
亡
(
如
獵
殺
或
屠
十

宰
動
物
)
、
早
年
家
庭
危
機
、
低
教
育
程
度
、
由
親
之
亡
失
或
疏
於
照
顧
、

U
H

兒
童
期
之
身
體
虐
待
，
曾
因
非
性
之
犯
罪
遭
逮
捕
，
十
二
歲
至
十
八
歲
曾
遭
六

n
刀

計
畫
其
性
侵
犯
;
而
二
者
均
明
顯
的
有
認
知
扭
曲
、
異
常
的
性
激
起
模
式
，

情
緒
過
度
控
制
、
低
自
尊
、
低
被
害
者
同
理
心
、
性
知
識
缺
乏
等
。

近期前兆 強暴犯(瑞) 兒童性侵害犯 (96)

ti'l 怒
主tl)i 1'1 .1 3 3 
人際組j ~控 3 4 
-般 J- 、令 I(ií 地 88 32 

:'l.J ，灰人 (~1 ti'l 悠 77 26 
1，1， 、 l位 27 46 
I~l l~I'j' );i.'他I :rq( 42 23 
jl!~ q卯 l~ 45 28 
，~Æ 知 1 H1 111 1 72 65 
強迫切jJ，) 反正的 。 8 
誣告自 3 38 
偏去，之竹，在ë- :tL! 17 51 
!N 'ìi~ (1<1 1''1:幼，也收汰 69 57 
師lWi 2 2 
j/1(凹的地 IJIJ iJ' 尚L 迎; 17 
的約的jJ，) 1立 nn自l 58 51 
人際1:-. (~1 依 ~ii 30 48 
位 n 伶 56 61 
位被帶有|訂1 月H 心 61 71 
;但機仰而佼犯他人(如l 路上州到) ) 58 19 
If;) J1'\ Jr!X j 1 2 3 
個人失絡感 6 14 
人的與你 61 35 
以!防杆11;:0 ifr "持好 。 4 
生'， JW 紋的 14 6 
;ì\到士幫H妥 m 28 73 

'[;包↑t1j" 1.1\ J阪 JJI 2 7 
{止過精神病院 。 7 
1" 1' 知識不是 45 52 
刷一 交 ~I:: ìi!i 1.'.i !位 25 39 
月址9:技巧不~ 59 50 
物質此川

押~ ti'j ì'，1;i 月] 42 23 
Jt 他帶.~將 14 7 

性侵犯的近期(月)前兆表一

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-180一



性
侵
犯
，
曾
招
妓
女
;
相
反
者
有

.. 

所
知
之
被
害
者
超
過
一
人
，
習
慣
性
看

色
情
書
刊
，
十
二
歲
前
之
性
經
驗
、
性
焦
慮
，
十
二
歲
前
曾
遭
性
侵
犯

.• 

二

者
均
明
顯
有

.. 

父
母
婚
姻
不
和
，
父
母
的
亡
失
或
疏
於
照
顧
。

性侵犯的早期前兆

早期前兆 強暴犯(%) 兒童性侵害問

認知障礙(I Q<80) 9 10 

離婚(犯行之五年以前) 14 15 

會看過人或動物的因暴力死亡 22 2 

家庭危機 86 49 

較晚才有位經驗(25歲較才有性經驗) 。 4 

教育程度不高(園中及以下) 44 26 

母親虐待(或疏於照顧) 41 29 

性侵犯前科一次以上 14 17 

已知被害人超過一人以上 30 60 

父母或婚姻不和 59 45 

父母虐待或疏於照顧 59 54 

幼年時遭身體虐待 45 7 

經常地看色情出版品 14 33 

過旱的位經驗(12歲以下，且非因侵犯而有) 14 30 

有非↑生侵犯之前科 44 15 

位上之焦慮 39 58 

性失常 11 11 

會遭性侵犯

(2歲以前) 5 56 

(2歲與 18歲間) 11 6 

會找過妓女 30 8 

表

諮
商
人
員
可
依
此
研
究
所
得
，
瞭
解
性
罪
犯
案
主
的
可
能
前
兆
，
並
在

個
別
或
團
體
諮
商
中
討
論
，
藉
使
案
主
能
領
悟
而
阻
斷
再
犯
前
兆
之
發
生
或

受
其
影
響
，
甚
或
尋
求
協
助
。

註:以上均為這兩類罪犯之百分比

主
、

4
4

區

何
從
再
犯
前
兆
到
再
犯
的
一
般
順
序
發

展

在
暸
解
「
可
能
前
兆
」
後
，
其
到
「
再
犯
」
之
過
程
如
何
，

R
P

的
專
季

家
們
也
試
圖
以
性
罪
犯
的
陳
述
及
上
述
發
現
描
繪
出
來
，
以
作
為
阻
斷
的
基
軒

、

礎
。
其
描
繪
出
之
過
程
如
下

.. 

十

第
一
階
段
:
犯
者
會
經
驗
到
情
緒
的
轉
變
，
可
能
是
因
某
外
界
事
件
的
二

刺
激
。
而
通
常
戀
童
者
是
感
覺
沮
喪
，
強
暴
犯
是
對
長
期
的
憤
怒
劇
增
。
期

第
二
階
段
:
偏
差
性
幻
想
的
次
數
增
多
及
增
強
。
幻
想
常
在
犯
者
因
應

負
向
情
緒
狀
態
下
手
淫
產
生
。
也
常
在
反
覆
手
淫
到
偏
差
幻
想
中
藉
看
色
情

出
版
品
而
增
高
其
性
激
起
。

第
三
階
段
:
偏
差
性
幻
想
常
在
此
時
轉
成
認
知
扭
曲
，
即
犯
者
常
合
理

化
其
幻
想
，
如
「
所
有
婦
女
在
內
心
都
是
妓
女
」
'
「
我
十
幾
歲
的
女
兒
已

將
要
經
驗
到
約
會
及
性
行
為
，
她
必
須
要
從
關
心
她
的
人
學
到
性
，
而
不
是

被
某
些
少
男
所
滿
足
」

可
4

QU 
咱
i

第
四
階
段
:
當
再
犯
意
圖
漸
明
朗
後
，
犯
者
會
「
被
動
地
」
發
展
一
計

畫
，
以
實
施
其
幻
想
化
之
行
為
，
而
通
常
這
計
畫
會
在
幻
想
中
完
成
。

第
五
階
段
:
以
行
動
實
施
其
計
章
。
若
犯
者
有
先
用
毒
品
或
酒
精
，
它

通
常
是
被
用
來
麻
痺
可
能
阻
斷
再
犯
之
焦
慮
，
或
降
低
對
犯
行
的
責
任
。

.
中

華民國、十

因
為
R
P
是
以
高
度
個
人
取
向
的
方
式
來
對
性
罪
犯
提
供
處
遇
及
監
督
，

u
h

所
以
它
必
須
始
於
透
過
衡
鑑
及
評
估
來
瞭
解
案
主
的
特
質
與
缺
憾
。
而
除
了
六

n
几

(
2
5
0門
的
仔
們

C
B
B
E
?
H
C
S
)

倒
R
P

之
評
估
方
式
(
〉
印
的
白
的
的
皂
白
白
汁
中

o
n且
已
門
。
)



某
些
量
表
外
(
如
喜
可

7

口
及
巴
巴
戶
口
。
宮
的
抖
們
的

Z
E
H
H

口
〈
呂
汁
。
門
呵
)
，
以

下
的
評
估
可
由
心
理
衛
生
人
員
或
觀
護
人
員
來
做

.. 

1

個
案
記
錄
的
分
析
(
會
談
前
)

.. 

包
含
背
景
資
料
、
警
方
報
告
、
被

害
者
陳
述
、
犯
者
陳
述
、
心
理
或
精
神
科
評
估
、
本
案
報
告
、
前
科
記
錄
等
，

以
找
出
犯
者
的
犯
罪
前
兆
。

2

結
構
化
會
談

.. 

首
先
為
使
性
罪
犯
能
在
一
舒
服
的
氣
氛
下
會
談
，
會

談
者
應
先
詢
問

一
些
較
不
具
威
脅
性
的
話
題
。
筆
者
認
為
，
如
討
論
其
社
交
、

工
作
或
休
閒
生
活
，
漸
及
家
庭
成
員
及
生
活
，
再
及
早
年
生
活
及
性
生
活
，

甚
至
前
科
。
然
在
觸
及
前
三
項
時
，
應
可
能
較
具
威
脅
性
或
敏
感
性
，
務
必

注
意
案
主
的
反
應
，
如
面
部
表
情
、
語
氣
及
談
話
內
容
。
(
註
五
)
在
更
細

部
方
面
，
則
可
談
到
此
一
犯
行
的
過
程
描
述
，
如
包
括
在
何
情
境
、
犯
罪
前

中
後
之
心
理
想
法
、
為
何
要
傷
害
被
害
者
等
。
這
當
中
可
能
會
是

一
連
串
如

.. 

事
件
↓
感
受
↓
幻
想
↓
合
理
化
↓
行
動
。
筆
者
認
為
這
些
均
是
難
以
啟
口
的
，

只
能
點
到
為
止
，
可
待
日
後
之
漸
漸
詢
問
及
治
療
者
的
敏
感
度
。
在
此
筆
者

要
補
充
說
明
的
是
「
否
認
」

Z
S
E
H
)，
因
為
個
人
在
實
務
上
亦
發
現
「
否

認
」
會
是
會
談
甚
或
治
療
中
的
大
問
題
，
甚
至
幾
乎
每
位
性
罪
犯
均
有
，
容

易
被
其
矇
混
過
去
。

E
H
H
R
(
5∞
∞
)
提
出
「
否
訊
、
山
」
可
能
包
含
下
列
元
素

.. 

否
認
行
為
本
身
，
否
認
幻
想
及
計
畫
，
否
認
行
為
的
責
任
(
如
推
說
因
酬
酒

所
致
)
，
否
認
行
為
的
嚴
重
性
(
如
推
說
不
是
強
暴
，
或
對
女
性
沒
大
傷
害

)
，
否
認
對
行
為
的
內
在
愧
疚
感
，
否
認
改
變
性
侵
犯
的
行
為
模
式
是
困
難

的
(
筆
者
說
:
如
犯
者
稱
已
改
善
而
不
再
犯
，
或
稱
已
全
心
投
入
宗
教
而
不

再
犯
)
，
至
於
如
何
處
理
否
認
，
以
個
人
在

t
n
g
o

口
之
參
與
多
個
性
罪
犯

社

治
療
團
體
發
現
，
治
療
師
多
不
急
於
揭
發
，
而
在
團
體
中
(
開
放
性
團
體
)
叮
叮

一
久
，
犯
者
自
然
會
參
與
討
論
，
若
其
「
否
認
」
，
其
自
然
會
被
其
他
老
成
叮
叮

員
質
疑
而
漸
袒
露
。
治
療
師
只
須
塑
造
安
全
氣
氛
，
並
在
袒
露
後
與
其
他
成
刊

員
一
起
給
予
回
饋
及
鼓
勵
，
讓
犯
者
能

E
Z
H
O的
已
門
。
而
古
巴
告
而
言5

個
!
可

什
y
g
c
Z
汁
。
十

3
直
接
行
為
觀
察

.. 

有
些
性
罪
犯
確
有
其
異
常
的
性
激
起
偏
好
，
如
戀
期

童
者
的
性
激
起
可
能
較
偏
好
於
兒
童
(
男
童
或
女
童
或
二
者
兼
有
)
，
有
些

強
暴
犯
的
性
激
起
可
能
較
偏
好
於
融
合
性
與
暴
力
之
時
。
而
這
可
用
「
陰
莖

體
積
變
化
儀
」

(
3丘
E
E
Z
Z
S
O

開
門
名
Z
)
測
量
。
其
過
程
是
將
水
銀
橡

圈
套
在
案
主
之
陰
莖
'
並
展
出
一
系
列
之
男
童
、
女
童
或
婦
女
之
詠
裝
照
片
，
一

以
測
其
陰
莖
體
積
變
化
之
程
度
而
知
其
性
偏
好
之
異
常
程
度
。
國
內
目
前
俏
的
山

可
4

待
引
進
。

4

自
我
監
督
及
自
我
報
告

.. 

在
治
療
期
中
，
鼓
勵
案
主
自
我
觀
察
其
認
知

扭
曲
，
對
婦
女
或
自
我
之
憤
怒
及
社
交
技
巧
等
。
可
用
表
格
請
其
定
期
填
寫

交
出
，
而
也
可
請
其
信
任
之
親
友
來
會
談
。

E

問
卷
.. 

有
些
問
卷
可
用
來
幫
助
瞭
解
案
主
的
偏
好
情
形
。
如
戶
自
信

的
O
H
E
H

自
古
阱
。
可
呵
。
C
O的
泣
。
口
口2
2

及
V自
己
抖
抖
。
甘
心
的
古
的
O
H
C
ω
H
E
〈
2
2
3
.

中華

(
宮
的
阿
)
，
其
中
以

E
H

應
較
為
普
遍
。
民

6

情
境
測
驗
此
指
紙
筆
之
情
境
測
驗
，
可
描
述
一
些
可
能
是
案
主
的
耐

高
危
險
情
境
，
如
被
婦
女
激
怒
，
創
酒
或
在
兒
童
遊
戲
場
之
情
境
，
而
詢
問
十

案
主
初
始
想
到
的
反
應
為
何
。
評
估
亦
應
依
其
潛
在
因
素
、
長
短
、
內
容
、

u
h

因
應
能
力
及
因
應
技
巧
來
暸
解
案
主
的
可
能
現
況
，
並
注
意
案
主
有
無
過
度
六

日
川



忽
略
危
險
因
素
或
過
度
自
信
。

(
2
5。
門
的
。
什
旦
、
，
后ω
印
)

的
問RP

的
治
療
過
程
(
刊
門g
H
B
S
什
勻
。
n且
已
吋
白
的
)

R
P

包
含
許
多
介
入
技
術
'
以
下
面
二
類
歸
納
之

.. 

l

對
避
免
再
犯
的
介
入

ω
教
導
認
出
犯
行
前
兆

.. 

如
教
導
認
出
高
危
險
情
境
，
自
己
的
「
明
顯

不
當
決
定
」
(
或
稱
「
似
乎
不
重
要
決
定
」
〉

8
月
2
付
日
門
門
。
但
由
〈
呂
什

冒
旦
旦

o
p

〉
H
O或
的
m
m
B
F
Z
Z
C
E
B
O
O門2
5
2

立
的
H
O口
、
的
口
口
，
如
我
只

是
去
買
色
情
影
帶
或
只
是
出
去
繞
繞
而
已
)
，
並
與
治
療
者
或
團
體
成
員
討

論
如
何
阻
斷
或
因
應
之
。

ω
減
少
外
在
刺
激

.. 

如
若
因
喝
酒
而
對
婦
女
愈
加
憤
怒
者
，
應
避
免
買

酒
、
看
到
酒
、

、

或
住
在
酒
館
附
近
。
色
情
影
帶
亦
是
。

ω
避
開
潛
在
之
加
害
對
象

.. 

如
戀
童
者
應
避
免
與
兒
童
的
父
母
建
立
關

係
或
避
開
兒
童
遊
戲
場
，
而
強
暴
犯
則
不
無
目
的
駕
車
，
或
於
深
夜
或
偏
僻

處
遊
蕩
。

ω
逃
開
正
面
臨
之
高
危
險
情
境

.. 

無
論
真
能
避
開
以
上
與
否
，
仍
有
可
能

會
突
然
面
臨
高
危
險
情
境
，
如
突
然
見
一
小
孩
或
婦
女
遊
走
街
頭
，
甚
或
偏

僻
處
，
此
時
若
能
快
速
地
逃
開
會
比
停
留
猶
豫
更
安
全
穩
當
，
而
不
易
再
犯
。

ω
熟
練
程
序
化
的
因
應
方
式

.. 

為
使
犯
者
能
真
體
地
抑
止
再
犯
，
鼓
勵
犯

者
作
以
下
四
個
因
應
步
驟
並
熟
練
之

.. 

提
出
詳
細
的
高
危
險
情
境
，
儘
量
想

出
可
能
的
因
應
方
式
，
評
估
每
一
因
應
方
式
的
可
能
結
果
，
估
計
自
己
有
多

少
能
力
以
執
行
可
能
因
應
方
式
。
並
鼓
勵
犯
者
選
擇
較
可
行
的
因
應
方
式
熟

L
占

、

4
4

區

練
之
，
且
給
予
回
饋
。

發

ω
處
應
內
在
驅
力
﹒
性
侵
犯
行
為
可
能
提
供
犯
者
的
立
即
性
滿
足
或
籽
段

解
，
但
負
面
的
結
果
，
如
遭
逮
捕
及
被
闕
，
常
是
延
後
才
來
的
，
因
此
強
暴
刊

犯
或
戀
童
者
多
是
無
法
聯
結
二
者
。
所
以
，
忽
視
了
負
面
效
果
，
而
只
想
到
明

', 

正
向
的
立
即
滿
足
將
很
容
易
引
起
再
犯
。
因
此
鼓
勵
犯
者
當
想
到
再
得
以
立
十

即
滿
足
時
，
延
緩
其
行
動
(
如
三
十
分
鐘
)
，
再
想
一
想
﹒
並
內
心
反
覆
自
机

述
「
強
暴
不
會
使
任
何
一
人
覺
得
好
，
包
括
自
己
」
或
「
兩
分
鍾
的
性
侵
犯

不
值
得
被
關
五
十
年

」

的
全
面
之
技
巧
訓
練

.. 

因
常
可
發
現
性
罪
犯
沒
有
很
好
的
人
際
關
係
、

憤
怒
管
理
、
問
題
解
決
技
巧
、
壓
力
容
受
力
，
及
性
知
識
或
人
際
同
理
心
等
，
一

所
以
提
供
相
關
的
知
識
及
訓
練
在
療
程
中
，
亦
實
有
助
提
升
社
交
能
力
、
白
的
∞

呼
止

我
肯
定
及
挫
折
容
受
力
等
而
防
止
再
犯
。
-

2

從
準
備
再
犯
中
阻
斷
犯
行

•. 

性
罪
犯
應
抱
有
一
個
信
念
，
即
不
管
治
療
是
否
足
夠
，
在
自
我
管
理
下

再
犯
仍
是
有
可
能
發
生
的
。
因
為
採
此
信
念
的
人
較
能
隨
時
自
我
警
覺
與
接

受
監
督
，
而
較
不
易
再
犯
。
此
外
仍
有
下
列
三
項
技
巧

.. 

ω
認
知
重
建

.. 

R
P

模
式
引
導
犯
者
視
犯
行
是
一
錯
誤
或
自
我
管
理
上
中

的
疏
失
，
而
鼓
勵
犯
者
學
習
如
何
因
應
的
方
法
及
學
習
更
多
的
人
際
技
巧
，
阱

以
避
免
使
犯
者
加
深
其
負
面
的
自
我
意
識
，
如
「
我
是
沒
人
愛
的
」
，
或
「

j叫

我
失
意
時
只
能
靠
酒
了
」
。
可
請
犯
者
將
較
好
的
認
知
摘
要
寫
下
記
於
一
小
十

紙
上
，
置
於
皮
夾
中
，
隨
身
攜
帶
。
此
小
紙
可
合
如
下
扯

﹒
其
實
犯
行
是
在
自
我
管
理
中
的
一
次
疏
失
;
只
要
隨
時
警
覺
即
可
避
六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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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
。

﹒
不
可
屈
服
於
內
在
偏
差
的
驅
力
，
驅
力
自
會
隨
時
間
漸
漸
弱
的
。

﹒
好
好
細
察
自
己
犯
行
的
前
兆
，
並
對
未
來
可
能
面
臨
的
前
兆
增
加
控

制
力
。

﹒
若
需
要
再
多
些
抑
制
力
時
，
看
看
自
己
列
出
可
用
的
因
應
方
法
。

﹒
當
漸
有
困
難
抑
制
再
犯
時
，
找
到
治
療
者
、
團
體
成
員
或
好
朋
友
的

電
話
，
談
出
想
法
與
感
受
。

ω
簽
下
契
約

.. 

犯
者
須
在
進
入
治
療
時
簽
一
份
契
約
，
詳
訂
自
己
若
出

現
前
兆
情
境
時
的
一
些
限
制
規
定
，
並
由
治
療
者
或
觀
護
假
釋
官
認
可
。
如

戀
童
者

i

簽
下
當
我
感
到
偏
差
驅
力
來
而
想
外
出
買
色
情
影
帶
時
，
我
願
等
三

十
分
鐘
想
想
我
的
意
圖
及
可
能
再
犯
的
危
險
性
;
如
已
決
定
去
買
，
只
能
買

一
本
(
卷
)
，
且
我
要
告
訴
治
療
師
或
團
體
，
並
交
予
治
療
師
，
也
捐
同
額

的
錢
予
被
害
者
基
金
會
。

ω
維
持
手
冊
:
在
治
療
中
鼓
勵
每
位
受
療
者
填
寫
在
療
程
中
的
想
法
及

困
境
在
一
手
冊
上
，
以
便
在
治
療
後
，
隨
時
查
閱
、
回
想
並
定
期
摘
記
現
狀
，

以
維
持
警
覺
。
其
內
容
可
合

.. 

提
醒
小
卡
、
避
開
或
逃
開
高
危
險
策
略
、
緊

急
電
話
、
自
己
的
明
顯
不
重
要
決
定
、
高
危
險
情
境
、
犯
行
可
能
前
兆
及
自

我
監
督
表
格
等
(
叮E
Y
叩
門
的e
o
g

于
皂
白
)
。

的
佛
蒙
特
州
的
社
區
性
罪
犯
治
療
方
案

筆
者
鑒
於
圓
內
將
開
始
實
施
社
區
性
罪
犯
治
療
，
今
舉
在
美
國
堪
稱
模

範
的
佛
蒙
特
州
(
〈
叩
門
B
O
口
什
)
簡
介
之
(
其
即
採
用RP

模
式

)
(
2呂
O
門
的
w

LL 、

4
4

區

7月
印
門
戶
口
、
』
W
E
B
B
E
?

后
皂
).. 

發

1

對
象
有
一
種
即
法
院
判
緩
刑
者
與
在
監
受
療
後
而
假
釋
者
。
叮
叮

2

團
體
成
員
.. 
剛
開
始
時
，
將
強
暴
犯
與
戀
童
者
分
開
治
療
，
但
後
來
刊

發
現
將
二
者
混
合
在
團
體
中
治
療
，
效
果
更
好
。
因
強
暴
犯
有
較
多
的
挑
戰
峙

/ 

與
質
問
，
使
團
體
顯
得
有
活
力
，
而
戀
童
者
則
有
較
多
的
同
理
，
使
團
體
顯
汁

得
有
感
性
。
團
體
領
導
者
常
是
公
家
或
私
人
之
專
業
人
員

一
男
一
女
，
而
觀
期

護
人
可
為
催
化
員
，
但
不
能
有
其
監
督
的
個
案
在
團
體
內
。

1

花
費
.. 

由
州
政
府
支
付
部
分
費
用
，
並
且
案
主
每
次
亦
須
交
剩
餘
費

用
予
治
療
者
。
治
療
一
週
一
次
，
每
次
一
﹒
五
至
二
小
時
。

4
參
與
性
罪
犯
之
篩
選
條
件
.. 

因
參
與
者
可
判
處
緩
刑
及
提
前
假
釋
，
故

鼓
勵
犯
者
參
與
治
療
，
但
其
篩
選
條
件
如
下

.. 

承
認
犯
行
之
責
任
，
參
與
所

有
療
程
並
付
錢
，
保
密
團
體
成
員
所
談
，
允
許
治
療
者
將
言
行
報
告
法
庭
，

-184一

完
成
家
庭
作
業
等
。
並
須
簽
下
契
約
，
以
示
負
責
。
倘
若
有
違
反
規
定
，
則

可
提
交
法
院
取
消
緩
刑
或
假
釋
。

E

團
體
成
員
分
三
階

.. 

即
候
選
者
、
一
般
成
員
、
更
生
成
員
。
成
員
六

至
八
人
，
候
選
者

-
J

二
人
，
較
後
者
將
有
較
多
的
責
任
及
獨
立
。
而
候
選
中

者
須
先
在
團
體
中
待
一
個
月
，
由
成
員
評
估
並
表
決
，
之
後
鼓
勵
候
選
者
詢
華

問
每
位
成
員
其
評
估
之
理
由
，
若
投
否
決
者
，
亦
須
告
知
其
如
何
做
就
可
改
叭

變
其
感
覺
。
治
療
者
可
提
出
看
法
並
擁
有
最
後
決
定
權
。

h
h

n
a
團
體
過
程

.• 

每
次
團
體
前
，
候
選
者
及
成
員
均
先
要
向
治
療
者
繳
錢
。
七

之
後
，
每
位
成
員
須
重
述
自
己
的
姓
名
，
是
何
種
性
犯
罪
，
高
危
險
情
境
有
一
行

nA 



哪
些
;
再
來
是
每
人
詳
細
報
告
在
前
一
週
內
有
的
幻
想
、
驅
力
、
復
發
之
行

為
、
所
面
臨
之
高
危
險
情
境
及
性
行
為
。
若
有
成
員
總
不
提
到
上
述
項
目
，

則
會
被
要
求
轉
至
個
別
治
療
或
聯
合
治
療
，
以
使
其
能
暸
解
上
項
陳
述
的
重

要
性
。
候
選
者
被
安
排
在
成
員
陳
述
後
再
陳
述
自
己
情
形
。
再
來
則
是
討
論

團
體
議
題
，
包
括

R
P

的
前
述
各
項
論
題
及
如
何
因
應
，
例
如
認
識
自
己
的

高
危
險
情
境
，
如
何
因
應
迴
避
，
預
想
可
能
再
犯
的
行
為
及
如
何
避
免
之
及

認
知
重
建
等
。
每
週
議
題
之
討
論
，
可
依
上
項
，
由
團
體
成
員
選
定
，
但
治

療
者
有
最
後
決
定
權
。
每
次
團
體
最
後
，
則
由
每
位
參
與
者
報
告
自
己
上
週

的
家
庭
作
業
。
家
庭
作
業
可
包
括
讀
書
報
告
(
有
關
憤
怒
控
制
及
提
高
同
理

被
害
人
之
書
)
，
給
被
害
人
的
道
歉
信
，
性
方
面
之
自
傳
，
敘
述
被
害
者
之

衝
擊
等
。
團
體
前
段
，
每
人
之
作
業
可
能
較
一
致
，
但
中
後
期
，
則
漸
依
各

人
所
需
而
不
同
。
作
業
提
出
後
，
由
團
體
成
員
討
論
，
由
治
療
者
、
或
催
化
員

決
定
通
過
與
否
，
若
不
通
過
須
再
重
做
。
不
能
寫
字
之
人
，
則
可
以
錄
音
機

代
替
。
作
業
落
後
或
有
缺
席
者
，
則
予
以
警
告
可
能
列
入
觀
察
、
降
級
甚
或

報
告
法
院
取
消
緩
刑
或
假
釋
。

、
結
論
與
國
《
改
進
之
道

以
上
所
述
為
美
加
地
區
在
治
療
性
罪
犯
上
常
用
之
理
論
與
技
術
'
唯
是

否
可
逐
一
適
用
於
國
內
，
或
是
否
有
文
化
差
異

，

甚
或
犯
罪
本
質
上
差
異
，

實
有
待
進
一
步
考
慮
。
然
筆
者
願
舉
兩
個
研
究
發
現
以
為
參
考

.. 

付
性
犯
罪
比
率
之
差
異
:
以
十
萬
分
之
一
為
計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美
國
為

四

主
、

4
A口
，

區

三
六
﹒
一
，
而
台
灣
為
六
﹒
八
;
一
九
九
五
年
則
各
是
三
七
﹒
一
及
四
﹒
九
發

(
註
六
)
。
上
項
資
料
均
來
自
警
察
報
告
。
展

季

川
們
不
同
性
犯
罪
比
率
之
差
異.. 

以
兒
童
性
侵
害
案
件
及
成
人
性
侵
犯
案
件
刊

之
比
率
而
言
，
美
國
是
四
八
﹒
八
六
五
一
一
一
﹒
一
四
三
九
九
五
)
，
而
台
吋

灣
則
是
一

O

九
O
(

一
九
九
六
)
及
一
-
O

八
O
(

一
九
九
0
)

。
(
註
汁

口
八

fd7 

七
另
外
，
台
灣
的
在
監
性
罪
犯
及
社
區
性
罪
犯
治
療
方
案
，
均
是
採
強
制

性
之
治
療
方
式
，
此
與
美
國
均
採
自
願
性
不
同
。
其
影
響
治
療
動
力
為
何
，

亦
應
予
考
慮
。

至
於
治
療
性
罪
犯
是
否
有
效
，
國
內
媒
體
、
社
會
大
眾
甚
至
臨
床
人
員

均
有
爭
議
，
筆
者
在
此
舉
兩
個
有
名
的
近
年
採
用

R
P

治
療
之
研
究
結
果
以

-185一

為
結
尾
(
的Z
o
z
-
-
ω
ω印
).

. 

表
三
加
洲
〉

g
ω

們
立
。
可
O
研
究
方
案
(
一
九
九
三
)

全(兒---- ----研

貫 N || 童 N|| 成人 究一
N 一性七)期
11 八侵 十 強問
五害八 暴

二)犯)犯

) 

( 

一一 N 

七
三十 11 治

了八 療

/\ O 個 組

% % %月 -/4\ -

、‘.-'

( 

四三 N 
九 八十 11 控自

八 一制
O O O 個 二組願
% % %月 --'--

/\ 
、、.-'

( 

N 
四 八 十 11 控非

一

八 一制自
九 八 五個 二組願
% % %月

) 

月 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


表
四

佛
蒙
特
勻
。
門BO
口
什
)
州
性
罪
犯
方
案

在
社
區
之
性
罪
犯
參
與
治
療
者
)

(
含
監
獄
及
假
釋
後

未強家戀
治暴內童

療犯之症 '性
者 亂(

倫家 1日

犯 外 罪

兒 之

童 類

J性 型

侵
1日
、‘../

罪

一一 ~[2 
五九九 之
三 O 五 人數

再

↑侵j生[2 

八九三七 ~[2 
% % % % 之

百

比分

從
上
二
表
可
發
現
，
治
療
性
罪
犯
確
實
有
效
，
有
此
爭
議
在
所
難
免
，

因
為
美
國
也
是
近
十
年
來
才
探
索
出
較
有
效
的
治
療
方
法
。
因
此
現
在
的
問

題
應
不
是
再
爭
議
治
療
有
無
效
果
，
而
是
如
何
建
立
一
個
好
的
治
療
方
案
，

並
訓
練
臨
床
人
員
如
何
實
施
治
療
。
國
內
近
年
才
開
始
起
步
治
療
性
罪
犯
，

筆
者
的
看
法
是
可
依

R
P

模
式
瞭
解
並
治
療
性
罪
犯
，
在
累
積
足
夠
臨
床
經

驗
及
臨
床
研
究
後
，
國
內
應
可
依
發
現
而
予
以
修
正
，
甚
或
找
出
一
條
本
土

模
式
之
理
論
及
治
療
方
法
。

(
本
文
律
各
曾
任
高
雄
國
軍
八
。
一
一
總
臀
院
精
神
科
社
工
師
，
現
為
客
商
根

州
立
大
學
犯
罪
學
研
究
所
博
士
社
研
究
生

.• 

讀
卷
妒
有
定
參
考
相
朋
資
料

及
指
教
卷
，
請
互
律
脊
首
頁
/
網
址
，
}
叫
什
汁
。

u
\
\
R
H
O

什
﹒
皂
的
己
﹒
旦
矢
口
的
。
門
\
戶

E
s
g
n
y

反
H
H
D
B抖
口n
y
@℃
已
。
于
目
的
口
﹒
而
已
己
)

社區發展季早
t積

如
、'', 

Z
ω
H
o
g
-
?
Z
Z
W
E
P
(戶
還
)
閏
月o
n汁
的O
E
o
m口
H
t
〈Z
E
E
O

門
已
汁

A
U吋
∞
ω
什
宮
。
口
汁
。
口
的

O
H
O

悄
悄
∞
口
已
叩
門
門on
H
(山H
〈
H
的
B
U
H
U門
∞
H
H
S
F口
自
門
呵
門
∞
的
己
]
戶
汁
的
伽
刑

附
註

一
、
的
丸
。
門
的
o
n
H
m
H『
E
且
已
印
什g

是
美
國
專
門
出
版
性
罪
犯
教
育
影
響
書
籍
之

機
構
，
其
電
腦
首
頁
為
重
予
的
丸
。
門
的o
n
H
o
s
-
O
門
開
﹒

二
、
己
的
〉
之
電
腦
首
頁
為
重
三
印
汁
的
印
-
n
o
s
-

們
w
已
印
〕
土
巴
﹒
雋
、

7
{印可
ρ
口
。
的
"
」
﹒

。
同
印

H
O
D開
H
什
己
已H
口
臼
]
戶

們
門H
B
H
口
印
戶
」
己
的A
U
H
n
o
ω口
已
切
O
Y
ω〈
抖
。
可

的
什
己
已
呵

M
H
(戶)
.
N∞l
印
A
H﹒

三
許
多
因
住
宅
竊
盜
而
犯
強
姦
罪
之
人
，
應
可
歸
為
此
類
，
因
其
對
物
件
所

有
權
的
不
尊
重
，
涵
括
了
婦
女
的
性
自
主
權
。
而
約
會
強
暴
亦
可
屬
此
類
。

四
c
g
早
在
前
二
年
，
一
九
七
七
年
的
分
類
中
，
依
兩
軸
而
做
此
分
類
，
兩

軸
即
成
人
強
姦
犯
常
見
的
兩
個
重
要
不
同
之
心
理
過
程
|
權
力
與
憤
怒
(
的
門

0
5
.

-
S
斗
)
，
有
時
交
雜
也
有
時
突
顯
其
一
，
判
斷
常
須
靠
豐
富
的
臨
床
經
驗
。

瞭
解
此
二
軸
對
瞭
解
性
罪
犯
並
對
其
治
療
有
很
大
幫
助
。

五
為
使
案
主
能
增
加
其
正
面
的
自
我
意
像
以
避
免
過
度
焦
慮
或
阻
抗
，
筆
者

建
議
可
在
談
此
三
項
前
，
詢
問
其
自
己
認
為
自
己
有
哪
三
項
優
點
，
曾
被

人
稱
讚
或
自
己
覺
得
的
優
點
，
並
予
同
理
，
並
告
知
每
個
人
都
會
有
優
缺
軒

點
的
，
問
題
是
否
能
看
見
缺
點
而
改
善
之
。
民

六
資
料
來
自
美
國
呂
之
己
口
氏
。
門

B
E
s
o
r
u
o
3
及
台
灣
刑
事
警
察
局
之
峙

/ 

台
灣
刑
案
統
計
。
十

七
資
料
來
自
美
國
司
法
部
之
的

O
C門2
σ
o
o
r。卅
們
戶B
F
S
H」
己
的
立
鬥m
u
h

自
己

z
t
g

與
台
灣
刑
事
警
察
局
之
台
灣
刑
案
統
計
。
六

日
川 -186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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